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有关香港互认基金相关事宜

的投资者同意书 

 

 

本投资者同意书由投资者在进行开户或首次基金交易前签署，旨在确认投资者做出非美

国人士承诺以及授权就投资者购买的香港互认基金基金份额通过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代为持有并进行登记等相关事宜。本投资者同意书适用于所有由交银施罗德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内地代理人及名义持有人的香港互认基金。 

 

投资者确认已充分阅读并理解香港互认基金的发行文件，充分知晓投资于香港互认基金

的各项风险，包括且不限于基金互认模式下的特有风险。投资者系在清楚认识自身资金

实力、投资能力、风险承受能力的基础上，审慎决定投资香港互认基金并遵循买卖自负

的原则，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 

 

 

1.释义 

 

在本投资者同意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香港互认基金”，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香港”）法律在

香港设立、运作和公开销售，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在内地公开销售的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指投资者通过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或者其他内地销售机构购买

的香港互认基金的基金份额。 

 

“名义持有人”，指经内地投资者委托代其持有基金份额，并获基金登记机构接纳作为

基金份额持有人载于基金登记机构的持有人名册上的内地代理人或其他机构，在本投资

者同意书中，特指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内地代理人”，指根据香港互认基金委托，代为办理香港互认基金于内地公开销售的

信息披露、销售业务、数据交换和清算、通信联络、客户服务等全部或部分事项的内地

机构。 



 

“基金发行文件”，指香港互认基金为在内地发行之目的，在内地公告的信托契约(及其

不时修订)、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以及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等文件。 

 

“基金登记机构”，指办理基金份额登记的服务机构，由基金发行文件载明。 

 

本投资者同意书中未作定义的术语，与基金发行文件中的术语具有相同的含义。 

 

 

2.代为持有基金份额的委托和授权 

 

投资者委托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为持有投资者所购买的基金份额，并授权交

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自己的名义作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获得基金登记机构接

纳并载于基金登记机构的持有人名册上。 

 

投资者充分理解并同意，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实现代投资者持有和登记基金

份额之目的，将成为基金份额法律上的所有者，投资者仅享有基金份额所代表的权益。 

 

 

3.基金份额及权益登记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受投资者委托，代表投资者作为基金份额持有人通过基金

登记机构登记其代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 

 

投资者充分理解并同意，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有权酌情就其作为名义持有人所

持有的基金份额在基金登记机构开立一个或者多个账户，但其没有义务为其所代表的不

同投资者在基金登记机构开立不同的对应账户。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本投资

者所持有的基金份额可与其代为持有的其他基金份额登记在同一账户之内。 

 

 

4.基金交易及收益分配的结算 

 

投资者充分理解并同意，投资者参与基金份额申购或赎回等交易所发生的费用、成本和



其他应付款项（以下简称“费用”），由投资者按照基金发行文件和基金销售机构的规定，

在要求时间内及时予以承担和支付。若因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名义持有人

而代投资者承担上述全部或部分费用的，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有权就应由投资

者承担的费用向投资者追偿，或是在投资者缴付相关款项或应向投资者支付相关款项中

进行扣除。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就其所代为持有的基金份额所收到的赎回款和收益分配

款，应根据投资者的赎回申请和基金份额权益核算投资者应收款项，并在扣除相关应付

款项（如有）后及时向投资者支付。投资者充分理解并同意，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就非其原因导致的付款延迟或者金额不足不承担责任。 

 

 

5.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若香港互认基金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依据基金管

理人的通知和基金发行文件，制定并在 其官方网站（ www.fund001.com ，

www.bocomschroder.com）上公告投资者通过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参与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程序和方式。 

 

投资者充分理解并同意上述安排，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按照上述程序进行公告

即视作已充分有效地履行了对投资者的通知义务。投资者应重视自身权益，不时主动查

阅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告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相关安排

并相应谨慎行事。 

 

 

6.索赔 

 

若投资者依据基金发行文件对于香港互认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或受托人提出索赔要求，可

通过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向基金管理人或受托人提出，因索赔所发生的实际费

用、成本和支出由投资者承担。 

 

 

7.利益冲突之责任豁免 



 

投资者充分理解并同意：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可同时担任香港互认基金的内地

代理人，在香港互认基金的内地销售、信息披露、数据交换和资金清算、客户服务等方

面代表基金管理人或受托人的利益行事；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因同时担任基金

管理人的内地代理人和投资者的名义持有人可能在某些事务上存在利益冲突，包括但不

限于，从基金管理人处获取代理费用或者佣金，或者代表基金管理人就争议事项与投资

者沟通和协商。 

 

投资者充分理解并同意，若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因代表基金管理人或受托人的

利益行事并与投资者利益发生冲突，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该等利益冲突事项

上对投资者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将不会构成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及/或本投资者同意书项下

的受托义务，且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免于因此而向投资者承担任何责任。 

 

 

8.业务细则 

 

投资者充分理解并同意，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有权在符合本投资者同意书约定

的前提下，就各项约定内容制定具体的业务细则并不时修订业务细则。交银施罗德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制定的业务细则将通过其官方网站公告。投资者进一步同意，对于符合前

述约定的业务细则，一经公告，即构成对本投资者同意书的有效补充，对投资者具备完

整的约束力。投资者应重视自身权益，不时主动查阅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其

官方网站上公告的此类业务细则并在基金交易业务中予以遵守。 

 

 

9. 法律适用 

 

本投资者同意书的订立、效力、解释及履行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本投资者同

意书之目的，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法律）。 

 

 

10.争议解决 

 

因本投资者同意书引起或与本投资者同意书有关的一切争议，各方均应友好协商解决；



如不能解决的，投资者应向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1.生效 

 

本投资者同意书自投资者书面签署（适用于柜台交易模式）或投资者通过交银施罗德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或内地销售机构网上交易系统进行开户或交易过程中点击【“同意”】按

钮（适用于网上交易模式）后生效。 

 

 

客户签署 

 

客户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客户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